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安居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
新财社〔2018〕132号

关于拨付2018年自治区农村安居工程建设
中央财政第二批补助资金的通知
财政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农村安居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为确保我区2018年农村安居工程顺利实施，根据《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下达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社〔2018〕44号）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按照每户1.52万元的标准，本次下达你地区2018年农村安居工程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       万元，根据2018年各地农村安居工程建房任务，2018年实际拨付补助资金      万元（详见附件），全部用于低保户、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贫困残疾人家庭和建档立卡贫困户（以下简称“四类重点对象”）的农村安居工程建设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各地要强化2018年农村安居工程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管理，根据自治区财政实际拨付的补助资金金额，及时做好指标调整工作。同时，要加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绩效评价管理，据实填列《自治区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》，于12月20日之前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审核。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审核汇总后及时报送自治区财政厅。

二、各地必须将补助对象进行公示，做到资金使用公开、建材价格公示和发放到户公开，确保补助资金及时、足额兑现到“四类重点对象”手中，严防违纪问题发生。分配给贫困县的资金一律采取“切块下达”，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县，不得指定具体项目或提出与脱贫攻坚无关的任务要求。其中，用于贫困县的资金增幅不低于该项资金平均增幅。各地要优先解决好边境地区农村居民的住房安全问题，于2018年完成抵边行政村的“四类重点对象”存量危房改造。
三、各地要严格按照《转发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<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新财社〔2017〕47号）要求，专款专用，强化资金管理，切实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同时按照《关于印发<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新财预〔2016〕113号）规定，及时报送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反馈单。此次拨付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，请列入2018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2210105项“农村危房改造”科目。

附件：1.2018年自治区农村安居工程建设中央财政第二批补
助资金分配表（不发地方）
2.自治区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

3.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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